


投委会会议可以采取现场会议、电话会议或通讯表决方式进行。 

 

现变更为“3.5.5投委会会议的召开及告知义务” 

（2）投委会召开会议审议相关议案，原则上应由投委会委员亲自出席；若委

员因故不能出席的，可以委托相关人员代为出席。投委会会议可以采取现场会议、

电话会议或通讯表决方式进行。 

 

二、 原协议中“5.2 管理费” 

 

5.2.1 就普通合伙人对合伙企业事务的执行，合伙企业应向普通合伙人支付管

理费（“管理费”）。管理费支付的具体时间及金额应由普通合伙人以书面

形式通知全体有限合伙人。 

 

5.2.2 合伙企业每年应向普通合伙人支付管理费。全体有限合伙人的认缴出资

额不包含管理费，管理费应由有限合伙人向合伙企业另行支付，合伙企

业可以委托普通合伙人代为收取。具体计算方式如下： 

 

(i) 投资期内（含投资期延长期），合伙企业每年向管理人支付

的管理费应为全体有限合伙人对合伙企业的认缴出资额之

和的【

合伙ᴃ



算。 

即： 

投资期内不满一个会计年度的管理费=全体有限合伙人认缴出资额之和

×【2】%×（实际天数/365）。 

 

回收期内不满一个会计年度的管理费=全体有限合伙人在合伙企业中尚

未退出的投资总额×【2】%×（实际天数/365）。 

 

在不满一个会计年度的情况下，如合伙企业已向普通合伙人支付的管理费超

过上述计算结果，则普通合伙人应在可计算出该年度管理费后[十五]（15）日内

向合伙企业返还超过上述计算结果部分的管理费。如出现 2.2中投资期过后仍有

剩余未缴付出资的情况，管理费计费基数应扣除该剩余未缴付出资，普通合伙人

应在投资期结束后[十五]（15）日内向合伙企业返还自成立日以来因管理费计费

基数变化而超收的管理费。 

 

现变更为“5.2 管理费” 

 

5.2.1 就普通合伙人对合伙企业事务的执行，合伙企业每年应向普通合伙人支

付管理费（“管理费”）。管理费支付的具体时间及金额应由普通合伙人以书面或

邮件形式通知全体有限合伙人。 

 

5.2.2 合伙企业每年应向普通合伙人支付的管理费以实缴出资总额扣除已退出

项目的投资本金为计算基础，投资期内每年按百分之二（2%）的年度管理费提

取，回收期内每年按百分之二（2%）的年度管理费提取。 

 

(iii) 投资期内年度管理费＝（全体合伙人实缴出资总额 - 已退

出项目的投资本金）×百分之二（2%） 

(iv) 回收期内年度管理费＝（全体合伙人实缴出资总额 - 已退

出项目的投资本金）×百分之二（2%） 

(v) 延长期不收取管理费。 




